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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4-054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结果暨股本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854,700,854 股 

发行价格：7.02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航”“公司”“发行人”）

已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

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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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提请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2024 年 1 月 13 日，中航集团作出了关于同意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批复（中航集团发〔2024〕13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2024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事宜。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4 年 10 月 18 日，上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4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62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854,700,854 股 

3、发行价格：7.02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5,999,999,995.08 元 

5、发行费用：4,158,363.63 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5,995,841,631.45 元 

7、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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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出具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收取的发行对象认

购资金到位情况的审验报告》（德师报(验)字(24)第 00224 号），截至 2024 年 11

月 19 日止，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

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5,999,999,995.08 元。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出具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验资报告》（德师报(验)

字(24)第 00225 号），截至 2024 年 11 月 20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 5,999,999,995.08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158,363.63 元（不含

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95,841,631.4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

币 854,700,854.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5,141,140,777.45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

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

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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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

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

合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

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中航集团除外）用于本次认购的情

形。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 

2、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的《认购协议》已生效，该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5、本次发行的缴款、验资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认购协议》的约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认购的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集团”） 
854,700,854 股 36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5 

 

（二）发行对象情况 

中航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其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 年 10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 马崇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0392Y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 30 号院 1 号楼-1 至 9 层 101-C709 

注册资本 1,5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

有股权；飞机租赁；航空器材及设备的维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57 6,566,761,847 0 

2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87 2,633,725,455 0 

3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75 1,949,262,228 392,927,308 

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18 1,689,397,335 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8 311,302,365 0 

6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 238,524,158 0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 234,543,256 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88,419,202 0 

9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

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8 78,900,000 0 

1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67,039,1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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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下属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代

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其持有公司 1,689,397,335 股 H 股中不包含代中

航有限持有的 166,852,000 股。 

注 2：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

94 号）和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告（2009 年第

63 号）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中航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航有限分别持有的 127,445,536 股和

36,454,464 股股份目前处于冻结状态。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前十大股东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

形。 

注 3：中航集团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持有公司的 614,525,150 股 A 股股票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解除禁售。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截至 2024 年 12 月 10 日（新增股份登记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53 7,421,462,701 854,700,854 

2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09 2,633,725,455 0 

3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17 1,949,262,228 392,927,308 

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9.68 1,689,529,335 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78 311,302,365 0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7 309,221,749 0 

7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238,524,158 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83,263,969 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57,029,703 0 

1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55,579,006 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均为中航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854,700,854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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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发行前（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16,200,792,838 97.63 16,200,792,838 92.85 

其中：A 股 11,638,109,474 70.14 11,638,109,474 66.70 

H 股 4,562,683,364 27.50 4,562,683,364 26.15 

限售流通股 392,927,308 2.37 1,247,628,162 7.15 

其中：A 股 0 0.00 854,700,854 4.90 

H 股 392,927,308 2.37 392,927,308 2.25 

总股本 16,593,720,146 100.00 17,448,421,000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

本结构得到优化，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

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

司整体经营发展战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的进一

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张阳、吴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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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协办人：丛孟磊 

项目组成员：李中晋、宋奕欣、王天易、袁苏欣、修潇凯、林达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 8794 

传真：010- 6083 3619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颜羽 

经办律师：李丽、齐曼、吴桐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联系电话：010-6641 3377 

传真：010-6641 2855 

（三）申报会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付建超 

签字注册会计师：陆京泽、殷莉莉、郭静、冯虹茜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联系电话：021-6141 8888 

传真：021-6335 0003 

（四）验资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付建超 

签字注册会计师：殷莉莉、冯虹茜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联系电话：021-6141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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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6335 0003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